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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 北上醫療保障 
 
歡迎來到 Avo 大家庭！ 本文件（以下稱為「本保單」）包含你的北上醫療保障之保單條款及細則。 請把本保單連同保障表、保單列表（也稱為保險證
明書）、及批註或附件（如有）一併仔細閱讀，並確保你完全理解我們所提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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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保險條文及保單 
 
本條款及細則，連同保障表及相關附件（下簡稱「條款及保障」），適用於以下由本公司提供的產品 – 

產品類別： 「基本計劃」 

產品名稱： 「Avo 北上醫療保障」 
 
在本條款及保障生效期間，若受保人意外受傷或於等候期後罹患傷病，本公司必須按本條文賠償合資格費用。 
 
所有賠償予保單持有人的保障，必須按合資格費用的實際金額作實報實銷賠償，並受本條款及保障 和保單列表內列明的最高賠償額及

分擔費用安排（如有）所規限。 
 
保單 

保單持有人與本公司均同意 – 

1. 所有對本條款及保障的修訂必須按本條款及細則執行，否則該修訂不應視為有效。 

2. 在投保申請文件內所有由受保人或為受保人作出的陳述均被視為申述，而非保證。 

3. 在投保申請文件內及按本保單所要求，所有由受保人或為受保人作出的陳述及提供的資料，必須盡其所知所信，絕對真誠地提

出。 

4. 當保單持有人繳交全數首期保費後，本條款及保障將按保單列表內所列的保單生效日起生效。 

5. 本公司可以在首次簽發本條款及保障時，對受保人於投保申請文件內知會本公司的投保前已有病症，及其他會影響其投保風險的因

素，加設個別不保項目。 

6. 本公司確認，作為核保程序的一部分，本公司有責任向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在投保申請文件內提問所有影響核保決定的資料。若本公

司要求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披露，在遞交投保申請文件後至保單簽發日 或 保單生效日 (以較早日期為準) 前 ，相關資料的更新或

改動，本公司必須明確地向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作出該要求（包括但不限於列載於投保申請表內），在這情況下，保單持有人及／

或受保人均有責任知會本公司相關資料的更新及改動。每位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均有責任回覆問題，並披露問題所要求的重要事實。 

7. 若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未能在本公司要求的時限內披露有關資料，而相關的披露會對本公司的核保決定帶來實質影響時，本公司有

權行使按第二部分第 9 節所賦予的權利。 
 
 
第二部分  一般條件 

1. 合約詮釋 

 
(a) 按條款解釋所需，本條款及保障內表示男性性別的用詞，其含義將包括女性性別；單數用詞的含義將包括複數，反之亦

然。 

 (b) 所有標題均作方便參考之用，不應影響本條款及保障的詮釋。 

 (c) 所列時間均為香港時間。 

 (d) 除另行釋義外，本條款及保障內以斜體標註的詞彙需以第九部分所載涵意詮釋。 
 本條款及保障備有中文及英文版本。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分歧，除附件外，以英文版本為凖。 
  
2. 取消保單 

 
若保單持有人在該保單年度期間沒有就本條款及保障提出任何索償及／或獲得任何賠償，保單持有人可提前三十（30）日以書面
方式通知本公司要求取消本條款及保障。  

 

年繳付款：本公司將按照下列短期保費率計算應收保費後將餘款退還給保單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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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保費率表 

 

保單生效期 應收保費 

不超過 

一（1）個月 

全年保費的 

10% 
二（2）個月 20% 
三（3）個月 30% 
四（4）個月 40% 
五（5）個月 50% 
六（6）個月 60% 
七（7）個月 70% 
八（8）個月 80% 
九（9）個月 90% 

九（9）個月以上 全年保費的全額 
 

 
月繳付款：該取消將於保單持有人提供給本公司的取消書面通知上所列之終止的生效日或本公司收到通知日（以較遲為準）後之下
一個保費到期日生效；且不予退還該保單年度之保費‧ 

 
本公司保留隨時取消本保單之權利，惟須提前三十（30）日以書面通知保單持有人，已由保單持有人實際支付的保費將按比例

退還。 

 此權利在首個（及其後的）保單年度的條款及保障續保後仍然自動適用，除非續保文件中另有明確說明。 
  
3. 轉讓 

 
保單持有人不得轉讓本條款及保障的部分的權利、保障、義務及責任。保單持有人必須保證在本條款及保障的任何應付款項
均不受任何信託、留置權或費用所約束。 

  
4. 文書錯誤 

 任何文書記錄錯誤，將不會令原應有效的保障失效，或令原應終止的保障繼續生效。 
  
5. 付款貨幣 

 

任何以人民幣索償的合資格費用，必須按受保人付款或本公司支付賠償當日，按人民幣在香港銀行公會發布的貨幣開市參考賣

出牌價兌換成港元。本公司可全權酌情選擇相關日期並行使其選擇權。若當日沒有可參考的兌換率，本公司必須參考緊接當日

後的最新兌換率。若香港銀行公會沒有人民幣的兌換率，本公司會以本公司使用的銀行認可兌換率作為最終的安排。 
  
6. 利息 

 除非另有列明，本條款及保障的一切賠償及費用均不會計算利息。 
  
7. 本公司的責任 

 本公司必須時刻絕對真誠地履行本保單中列載的責任，並遵守保險業監管局頒布的有關指引，以及所有適用的法律及規例。 
  
8. 規管法律 

 本保單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由其解釋。 

 
如合約雙方就本協議產生任何爭議或分歧，合約雙方應在任何一方收到另一方有關存在爭議的書面通知後的三十（30）個公曆

日內，嘗試首先透過合約雙方的相互磋商解決該爭議。 

 

凡因本保單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糾紛、分歧或索賠，包括保單的存在、 效力、解釋、履行、違反或終止，或因本
保單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非合同性爭議，無法在 三十（30）個公曆日內通過上述所述的相互協商解決，均應提交由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管理的機構仲裁，並按照提交仲裁通知時有效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最終解決。仲裁地為香港，適

用簡易程序，仲裁員人數為一名。如果雙方無法就獨任仲裁員的人選達成一致，則應將仲裁員的選擇提交給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時任的主席決定。 
  
9. 虛假陳述 

 
本保單為一份基於最高誠信原則的合約。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必須於申請時及整個保單有效期內，真實及完整地披露所有重要

事實。重要事實包括但不限於與健康相關或非健康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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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虛假陳述，不論是無心、疏忽或欺詐性質，均可能使本公司根據《失實陳述條例》（第 284 章）及《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採取行動。本公司可根據該虛假陳述的性質及重要性，撤銷本保單、拒絕賠償或調整保障條款。 

 
如申請表或其後提交予本公司的任何文件中所提供的資料被發現為虛假、不準確、具誤導性或不完整——無論該等資料屬於健康

（如病歷、診斷、治療）或非健康相關個人資料（例如年齡、性別或吸煙習慣）——本公司可採取以下行動： 
 - 根據正確資料，調整過去、現在或未來保單年度的保費； 
 - 要求支付任何額外保費，否則不會支付任何保障利益； 
 - 如額外保費於到期日後 30 日內仍未繳付，本公司有權終止本保單； 
 - 如保費多繳，本公司將退還多繳部分予保單持有人。 

 
如根據正確資料及本公司的核保指引，申請應被拒絕，本公司保留權利由保單生效日起宣布本保單無效，並通知保單持有人該

受保人將不獲任何保障。在此情況下： 
 - 本公司可要求退還已支付的保障利益；及 

 - 本公司將退還當前保單年度所收取的保費，惟須扣除合理的行政費用。 
   
10, 責任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必須遵守本保單條款的各項，並確定投保申請文件及聲明中的資料及申述均為正確，否則本公司將無須承擔

本保單所訂明的任何責任。儘管有上述規定，除非因為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不遵守本保單條款，或在投保申請文件及聲明中提

供失實的資料及申述，導致本公司的權益有實質的損失，否則本公司不得拒絕承擔本保單所訂明的責任。 
   
11. 終止保單 

 本保單將在以下情況時自動終止，以最先者為準 – 
 (a) 按第三部分第 3 節規定，保單持有人在寬限期屆滿時仍未繳交保費；或 

 (b) 受保人身故翌日；或 

 (c) 本公司不再獲《保險業條例》授權承保或繼續承保本保單。 

 若保單按本第 11 節終止，將以終止生效日的 00:00 時起失效。 

 
在本保單終止後，本保單的保障亦即告終止。除非另有說明，任何現保單年度及過往所有保單年度已繳交的保費，均不獲退

還。 
 若保單是按(a)終止，終止生效日為未付保費的原到期日。 
 若保單是按(b)或(c)終止，則本公司必須按比例退還現保單年度已支付的相關保費。 

 

若保單持有人按本第二部分第 2 節或第四部分第 1 節（視情況而定），決定取消本保單或不再續保，本保單亦會被終止，惟保單
持有人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所需的書面通知作實。終止的生效日不得在本公司收到該書面通知取消前。若受保人未按第四部分第 1 節的

規定續保，則終止的生效日為本保單最後有效的保單年度屆滿後的續保日。 

 

若本保 單 是按本第 11 節(a) 或(c) 終止，而受保人 在保單終止前罹患傷 病 並因此 住院或接受訂明非手術癌症治療，則就有關傷
病的住院或治療，所招致的合資格費用仍可獲得保障，直至 (i)受保人出院或完成治療或(ii) 本保單終止後的第三十（30）日，以較先

者為準，並按本保單終止生效日前一日適用的條款及保障作出賠償。本公司有權從任何保障賠償中扣除按本第二部分第 ９ 節所指

的所有到期未付的保費。 
   
12. 致本公司的通知 

 本公司要求保單持有人必須以書面，或其他獲得本公司認可的方式，發出所有致本公司的通知，並必須以本公司為收件人。 
  
13. 時限 

 
在任何情況下，如本公司於發出任何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及／或文件之書面通知日起十二（12）個月內未收到所需資料及／或文

件，則本公司概不承擔本條款及保障內容所述的任何保障，並視該索償為已放棄，除非該索償正處於法律訴訟或仲裁程序中。 
   
14. 致保單持有人的通知 

 
本公司就本保單發出的通知必須以郵寄方式寄到保單持有人通知本公司的最新地址，或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到保單持有人通知本
公司的最新電郵地址。在下列情況下，保單持有人將被視為正式收到通知 – 

 (a) 郵寄後兩 (2) 個工作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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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電子郵件的發出日期及時間。 
   
15. 其他保障 

 
若本保單所涵蓋的保障亦由任何其他來源及／或保險承保，本公司在本保單下概不負責，除非該部分超出其他來源及／或保險

可支付且未獲賠償的金額。 
   
16. 保單擁有權及責任的履行 

 
本公司將以保單持有人為本保單的絕對擁有人，本公司無須確認保單持有人外的其他方於本保單中的衡平法權益或其他利益。

賠償保障利益予保單持有人將被視為本公司已充分及有效履行本保單上的責任。 
  
17. 第三者權利 

 任何非本保單一方的個人或機構均不能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保單的任何條款。 
  
18. 代位追討權 

 

在本公司按本保單支付賠償後，本公司有權以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的名義，對可能需就導致本保單作出賠償的事故負責的第

三者進行追討。本公司 需支付所涉及費用，討回的款項亦歸本公司所有，並以本公司就本保單支付該事故的賠償金額為限。在

追討過程中，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必須提供全部或已知的第三者過失詳情及充分與本公司合作。為免存疑，上述代位追討權

只適用於當第三者並非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情況。 
  
19. 對第三者的訴訟 

 

按本保單所述，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對任何註冊醫生、醫院或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因任何原因或理由所提出的損害進行訴訟

或另類排解糾紛程序，本公司並無責任參與、就其作出回應或辯護（或支付其相關的費用），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就以下情況出

現的訴訟或另類排解糾紛程序：按本保單的條款，因檢查或治療受保人的傷病，過程中所牽涉及的疏忽、失職、專業失當行為

或其他事件。 
  
20. 寬免 

 

任何合約一方寬免合約另外一方違反本保單條文的情況，將不會被視為獲得日後違反該條文或任何其他條文的寬免。任何一方

不行使或延遲行使本保單下任何權利時，亦不會被釋義為該權利的寬免。任何寬免必須經本公司及保單持有人雙方同意，方可

生效，而合約雙方仍須履行寬免範圍外，本保單所列的權利及責任。 
  
21. 遵守法律 

 
若本保單在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法律下已經或將會不合法，本公司有權從被判定為不合法日期起終止本保單，並需要

按比例退還本保單終止後期間已收取的保費。 
  
22. 個人資料私隱 

 本公司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及有關守則、指引及通函。 
   
   
第三部分  保費條文 

1. 應付保費 

 本條款及保障的應支付保費僅包括 – 
 (a) 按本公司現行採用的標準保費表內的標準保費；及 

 (b) 附加保費（如適用）。 
   
2. 保費付款及未付保費 

 

保費和保費付款的模式，包括每月、每年或其他付款安排均列於保單列表內。本公司會在每個保費付款日直接從保單持有人指

定的信用卡賬戶扣除保費。如果保單持有人選擇按月付款，保單持有人所需繳付的每月保費將於與保單首次生效日相同的日子

扣賬；若該月份沒有該日子，則於該月最後一日扣賬。如果保單持有人選擇按年付款，保單持有人的年度保費將於下一個續保

日扣賬。 
 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先從賠償中扣除任何拖欠及／或該保單年度餘下尚未扣款的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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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寬限期 

 

本公司將給予保單持有人十（10）日繳交保費的寬限期，由每期保費到期日起計。本保單於寬限期內仍然生效，惟在收到保費

前，本公司於該期間內不會支付任何賠償，直至保費已獲繳清。若在寬限期屆滿後保單持有人仍未繳清保費，本保單即於保費

到期日起當日終止。 
   
   
第四部分  續保條文 

1. 續保 

 
本條款及保障會在繳交保費後於保單生效日 起生效，惟須獲本公司同意及按照本第四部分條款。受保人可續保至年齡九十九

（99）歲。 

 

如果受保人沒有接受續保邀請，而為同一受保人向本公司投保同類型的新保單，且該新保單的保障期限與本保單有任何重疊、

在本保單終止後立即開始保障，或在本保單終止後三十（30）日內開始保障，本公司保留絕對酌情權將該新保單視為無效的權

利。 

 
本保單將於保單持有人成功繳付續保保費後自動續保。對於不獲續保之保單，本公司有權在本保單到期三十（30）日前以書面

形式通知保單持有人。 
   
2. 調整保費 

 
不論本公司在續保時有否修訂本條款及保障，本公司將有權按當時採用的標準保費表向保單調整標準保費。為免存疑，若附加保
費設定為標準保費的某個百分比（即附加保費率），應付的附加保費金額將會按標準保費的變動自動調整。 

   
3. 續保通知 

 
不論本公司在續保時有否修訂本條款及保障，本公司應按本第 3 節的條款，在續保日前不少於三十（30）日向保單持有人發出書

面通知。 

 
該書面通知必須指明續保保費及續保日。若本公司在續保時，修訂了本條款及保障，本公司在發出書面通知書時，必須備妥已修訂

的條款及保障，以供保單持有人參閲。經修訂的條款及保障及續保保費將由續保日起生效。 
   
   
第五部分  索償條文 

1. 提交索償申請 

 

所有就本條款及保障作出的索償申請必須於受保人首次入院或首次進行相關醫療服務（當沒有住院時）當日起九十（90）日內

提交予本公司。提交索償申請時必須包括下列文件及資料，否則有關索償申請會被視為無效或不完整，而本公司亦不會給予賠

償 – 
 (a) 所有收據正本及／或分項賬單正本連同診斷、治療類別、治療程序、檢測或服務的證明；及 

 (b) 所有本公司合理要求的相關資料、證明書、報告、證據、轉介信及其他數據或資料。 

 
若保單持有人的索償申請未能於上述期限內提交，保單持有人必須通知本公司，否則本公司將有權拒絕其於上述期限後提交的

索償申請。 

 所有在本公司合理要求下，而保單持有人理應能提供的相關證明書、資料及證據，其所需費用必須由保單持有人支付。 
   
2. 法律行動 

 
在本公司收到按本條款及保障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據後的首六十（60）日內，保單持有人不可就應付的索償金額採取任何法律行

動。 
   
3. 醫療檢查 

 索償時，本公司有權要求受保人接受由本公司指定的註冊醫生進行身體檢查，相關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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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保障條文 

1. 一般條件 

 (a) 保障地域範圍 

  
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僅適用於第六部分所涵蓋的費用並只適用於中國內地。 受保人必須在中國內地境內的醫院住院、

診斷、接受手術及／或治療等。 
 (b) 保障限額 

  本條款及保障內所列明的年度保障限額所規限。 

 (c) 選擇醫療服務提供者 

  
本條款及保障內的保障必須受本條款及保障及保障表所載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選擇限制所規限，並僅限於由醫院提供的醫療

服務（除非另有指定）。 

 (d) 選擇病房級別 

  本條款及保障內的保障必須受本條款及保障的醫院所載的病房級別選擇限制所規限，並以醫院之普通病房為限‧ 
   
2. 住院保障與非住院醫療服務 

 
按本條款及保障，並在註冊醫生的建議下 ，當受保人在本條款及保障生效期間因傷病而住院；本公司將按本第六部分第３節所

列明的保障項目，賠償合理及慣常的合資格費用。 

 
為免存疑，當受保人接受住院治療，但該次住院被視為非醫療所需，則因該次住院所招致的費用不會被視為上述所指的合資格費
用。 

 本條款及保障可賠償的合資格費用不會超過受保人所接受醫療服務的實際開支，並必須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為免存疑，本條款及保障只會賠償受保人接受醫療服務的合資格費用。除非另有說明，受保人以外的人士所接受的醫療服務費用

均不獲賠償。 
  
3. 保障項目 

 
本第六部分第 2 節所涵蓋的合資格費用將根據以下保障項目支付。本公司將根據本條款及保障中的賠償比率，在扣除已從其他來

源獲得的任何補償及自付費後支付以下保障。自付費及賠償比率載於本保單的保障表內。 

 (a) 醫療費用保障 

  若受保人因意外受傷或於等候期後罹患不適或疾病，並需於醫院接受治療，本公司將支付下列費用： 

  (i) 住院醫療費用 

   

指受保人於住院期間實際發生且需自付的、必要且合理的住院醫療費用。若至本條款及保障終止生效日時，受保人

尚未結束本次住院治療，本公司仍將支付因本次住院所發生的、在本條款及保障終止生效日後三十(30)日內的住院

醫療費用。 

  (ii) 特殊門診醫療費用 

   指受保人需自付的、必需且合理的門診醫療費用，包括： 
   1) 門診腎透析費； 

   
2) 門診重度惡性腫瘤治療費，包括化學療法、放射療法、腫瘤免疫療法、腫瘤內分泌療法、腫瘤標靶療法的治

療費用；及 
   3) 器官移植後的門診抗排斥治療費。 
 (b) 特定藥物費用保障 

 
 若受保人在等候期後由專科醫生確診不適或疾病，需使用核准藥物名單所列的藥物，本公司將支付此項保障。本公司將就

受保人於指定醫療機構或藥店購買該等藥物所實際支付之費用予以賠償。 
  索償特定藥物費用須滿足以下條件： 
  (i) 該特定藥物須由專科醫生開具處方，且為受保人當前醫療所需的藥物； 
  (ii) 該特定藥物必須獲得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批准，並於本條款與保障終止生效日前已在中國上市； 
  (iii) 每次特定藥物處方劑量不超過三十(30)日；及 

 
 (iv) 受保人購買處方中所列之特定藥物前，必需事先取得本公司批准。若核准藥物名單中的特定藥物涉及慈善援助的，

受保人從慈善組織獲得援助的藥物費用則不納入特定藥物費用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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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質子重離子醫療費用保障 

  
若受保人在等候期後經醫院的專科醫生初次確診本條款及保障所定義的重度惡性腫瘤，並於上海質子重離子治療中心接受

質子重離子治療，本公司將支付受保人需自付的、必要且合理的質子及重離子醫療費用。 

  
為免存疑，確診日期以手術病理取樣或活體組織切片的日期為準。若未進行手術而僅接受放射療法或化學療法，則首次放
射療法或化學療法之進行日視為重度惡性腫瘤之確診日期。 

  若受保人於投保前或等候期內已確診重度惡性腫瘤，本公司將不承擔支付質子重離子醫療費用的責任。 
 (d) 外購藥物與醫療器材保障 

  
若受保人因意外受傷或於等候期後罹患不適或疾病，而需接受治療並於醫院住院，且在中國大陸境內醫院外購買屬於醫療

費用保障範圍內之外購藥物及醫療器材，而該等費用需由受保人自付的、必要且合理的，則此項保障將予以賠付。 
  (i) 外購藥物之處方及醫療器材必須由專科醫生於住院期間或受保人出院時發出； 
  (ii) 處方之外購藥物及醫療器材必須屬醫療所需的； 
  (iii) 外購藥物及醫療器材須按照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藥品說明書或醫療器材說明書所載之指示使用； 

 
 (iv) 外購藥物必須具有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藥品批準文號或進口藥品註冊證書，或醫療產品註冊證書；自費醫療

器材必須具有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醫療器材註冊證號； 

 
 (v) 自費醫療器材不包括義肢、輪椅、康復設備、按摩器材或其他旨在長期使用或主要用於舒適或便利的設備之購買、

租賃或更換費用； 

 
 (vi) 外購藥物不包括與指定醫療機構或藥房通常備有之藥物具相同或相似功效的藥物、中成藥、輔助用藥，或其他臨床

非緊急且非必需之藥物；及 

 
 (vii) 外購藥物不包括根據中醫處方由一味或多味中藥材配製而成，供內服或外用的中藥飲片（包括但不限於中藥飲片、

中藥顆粒及中藥膏方）之費用。 

 

 本公司保留對保障內之外購藥物與醫療器材的定義進行適當調整之權利。賠償將以受保人開始接受本保險保障之治療當

日，已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上市之外購藥物與醫療器材為依據。此外，外購藥物與醫療器材保障並不包含已在中國
大陸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之標靶藥物及免疫治療藥物。 

   
   
第七部分  一般不保事項 

按本條款及保障，本公司不會賠償與下列項目相關或由其引致的費用  – 

1. 投保前已有病症。 

2. 任何非醫療所需治療、治療程序、藥物、檢測或服務的費用。 

3. 若純粹為接受診斷程序或專職醫療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言語治療）而住院， 該住院期間所招致的全部或

部分費用。惟若該等程序或服務是在註冊醫生建議下因而進行醫療所需的診斷，或無法以為日症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下有

效地進行的傷病治療，則不屬此項。 

4. 在保單生效日前，因感染或出現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HIV”) 及其相關的傷病所招致的費用。不論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在遞交

投保申請文件（若本公司在第一部分第 8 節提出要求，則包括相關必需資料的任何更新及改動）時是否知悉，若此傷病在保單生
效日前已存在，本條款及保障則不會賠償此傷病。若無法證明初次感染或出現此傷病的時間，則此傷病於保單生效日起計五 (5) 

年內發病，將被推定為於保單生效日前已感染或出現；若在這五（5）年後發病，將被推定為於保單生效日後感染或出現。 
 惟本第 4 節的不保事項並不適用於因性侵犯、醫療援助、器官移植、輸血或捐血、或出生時受 HIV 感染所引致的傷病，有關賠償

將按本條款及保障內其他條款處理。 
5. 因倚賴或過量服用藥物、酒精、毒品或類似物質（或受其影響）、故意自殘身體或企圖自殺、參與非法活動、或性病及經由性

接觸傳染的疾病或其後遺症（HIV 及其相關的傷病將按本第七部分第 4 節處理）的醫療服務費用。 

6. 以下服務的收費  – 
 (a) 以美容或整容為目的的服務，惟受保人因意外而受傷，並於意外後九十（90）日內接受的必要醫療服務則不屬此項；或 
 (b) 矯正視力或屈光不正的服務，而該等視力問題可透過驗配眼鏡或隱形眼鏡矯正，包括但不限於眼部屈光治療、角膜激光矯

視手術（LASIK），以及任何相關的檢測、治療程序及服務。 

7. 預防性治療及預防性護理的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並無症狀下的一般身體檢查、定期檢測或篩查程序、或僅因受保人及/或其家人

過往病歷而進行的篩查或監測程序、頭髮重金屬元素分析、接種疫苗或健康補充品。為免存疑，本第 6 節並不適用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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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了避免因接受其他醫療服務引起的併發症而進行的治療、監測、檢査或治療程序； 
 (b) 移除癌前病變；及 
 (c) 為預防過往傷病復發或其併發症的治療。 
8. 牙科醫生進行的牙科治療及口腔頜面手術的費用，惟受保人因意外引致在住院期間接受的急症治療及手術則不屬此項。出院後

的跟進牙科治療及口腔手術則不會獲得賠償。 

9. 下列醫療服務及輔導服務的費用 - 產科狀況及其併發症，包括但不限於懷孕、分娩、墮胎或流產的診斷檢測；節育或恢復生育；

任何性別的結紮或變性；不育（包括體外受孕或任何其他人工受孕）；以及性機能失常，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原因導致的陽萎、

不舉或早泄。 

10. 購買屬耐用品的醫療設備及儀器的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輪椅、床及家具、呼吸道壓力機及面罩、可攜式氧氣及氧氣治療儀器、

血液透析機、運動設備、眼鏡、助聽器、特殊支架、輔助步行器具、非處方藥物、家居使用的空氣清新機或空調及供熱裝置。

為免存疑，住院期間或日間手術當日所租用的醫療設備及儀器則不屬此項。 

11. 傳統中醫治療的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中草藥治療、跌打、針灸、穴位按摩及推拿，以及另類治療， 包括但不限於催眠治療、氣

功、按摩治療、香薰治療、自然療法、水療法、順勢療法及其他類似的治療。 

12. 按接受治療、治療程序、檢測或服務所在地的普遍標準（或尚未經當地認可機構批准）界定為實驗性或未經證實醫療成效的醫

療技術或治療程序的費用。 

13. 受保人年齡屆八（8）歲前發病或確診的先天性疾病所招致的醫療服務費用。 

14. 已根據任何法律、醫療計劃或由任何政府、僱主或第三方提供的保險計劃賠償的合資格費用。 

15. 因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戰、侵略、外敵行動、敵對行動、叛亂、革命、起義、或軍事政變或奪權事故所招致的治療費

用。 

16. 應當從工傷保險基金（含職業病）、生育保險基金中支付的醫療費用；應當由第三方負擔的醫療費用；應當由公共衛生負擔的

醫療費用；在中國大陸境外就醫的醫療費用； 

17. 保單持有人對被受保人的故意殺害或故意傷害；受保人故意自殺、自傷，但受保人自殺時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除外；受保人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採取的刑事強制措施，或被政府依法拘禁或入獄期間傷病；受保人毆鬥、醉酒、吸食或注射毒品，違反

規定使用麻醉或精神藥物；受保人未遵醫囑擅自服用、塗用、注射藥物；受保人酒後駕駛、無有效駕駛證駕駛或者駕駛無有效

行駛證的機動交通工具； 

18. 本公司與受保人在保單中約定的投保前已有疾病、除外疾病及除外情況下導致或發生的相關費用；等候期內因藥物過敏、食物

中毒、細菌或病毒感染（但因意外事故導致傷口而引起之感染者除外）或其他醫療導致的傷害；未經科學或醫學認可的試驗性

或研究性治療及其產生之後果所產生的費用；未經治療所在地權威部門批准的治療，未獲治療所在地政府許可或批准的藥物或

藥物，以及上述治療或藥物藥物導致的後續醫療費用；所有基因療法及細胞免疫療法造成的醫療費用。各類醫療鑑定、檢測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醫療事故鑑定、精神病鑑定、孕婦胎兒性別鑑定、驗傷鑑定、親子鑑定、遺傳基因鑑定費用；因職業病、醫

療事故導致之醫療費用；受保人在不符合本條款及保障約定的醫院就診所發生的醫療費用。 

19. 未經醫生建議自行進行任何治療或未經醫生處方自行購買藥物產生的費用； 雖持有醫生處方或建議， 但未在開具處方的醫生執

業的醫療機構購買藥物、 醫療器械或醫療耗材產生的費用（ 以收費票據載明信息為準） ； 雖持有醫生建議， 但治療在非醫療

機構進行或費用由非醫療機構收取（ 以醫療費票據載明信息為準） ； 雖持有醫生處方， 但處方劑量超過 三十（30）日部分的

藥物費用； 特定藥物的使用與中國國家藥物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該特定藥物說明書所列明的適應症及用法用量不符； 臨床不能

證明醫囑或處方所列特定藥物對受保人所患的疾病治療有效； 受保人的疾病狀況對購買或領取的特定藥物已經形成耐藥 ； 冒名

住院、 受保人未到達醫院就診即代診、 不符合入院標準、 掛床住院或住院病人應當出院而拒不出院（ 從醫院確定出院之日起發

生的一切醫療費用） ； 未在本公司指定醫療機構或藥店購買的藥物； 未按本條款及保障約定的流程進行購藥申請或經申請未審

核通過； 

20. 肥胖症相關手術、袖狀胃切除術、整形手術、美容或整容手術、變性手術及前述手術的併發症或因前述手術導致的醫療事故；

受保人懷孕、流產、分娩（含剖腹產）、避孕、節育（含絕育）、絕育後復通、治療不孕不育症、人工受孕、產前產後檢查及

由以上原因導致的併發症；牙科疾病及相關治療，屈光不正，但因意外所致的不受此限；受保人因預防、康復、休養或療養、

醫療諮詢、健康體檢、非處方藥物、以捐獻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療行為、保健性或非疾病治療類項目發生的醫療費用；眼鏡或

隱形眼鏡、義齒、義眼、義肢、輪椅、拐杖、助聽器等康復性器具，所有非處方醫療器械所產生的費用；包皮過長、包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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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礙治療；除心臟瓣膜、人工晶體、人工關節、心臟起搏器、人工肺、人工腎、人工食道、人工胰、人工血管以外的人工

器官材料費、安裝和置換等費用； 

21. 受保人從事或參加高風險運動，包括但不限於在超過三十（30） 米水深範圍潛水、滑水、衝浪、賽艇、漂流、滑翔翼、熱氣

球、跳傘或其他高空運動、蹦極、乘坐或駕駛商業民航班機以外的飛行器、攀岩、攀登海拔 3500 米以上的獨立山峰、攀爬建築

物、滑雪、滑冰、武術、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拳擊、馬術、賽馬、賽車、特技表演（含訓練）、替身表演（含訓

練）、探險或考察活動（洞穴、極地、沙漠、火山、冰川等）； 

22. 受保人患性病，精神和行為障礙，遺傳性疾病，先天性畸形、變形或染色體異常（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

國際統計分類》（ICD-10）確定）；受保人感染愛滋病病毒或患愛滋病； 

23. 戰爭、軍事行動、暴亂或者武裝叛亂；核爆炸、核輻射或者核污染、化學污染。 

24. 未符合中國大陸適用法律法規之藥物，或未經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用於臨床之藥物。 
   
   
第八部分  健康管理增值服務 

若受保人因意外受傷或於等候期後罹患不適或疾病，並需於醫院接受治療，受保人或其代表可聯絡由本公司指定的服務提供者尋求以

下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務。詳細內容請參閱健康管理服務手冊。 

- 醫院禮遇及陪診 

- 醫療綠通 

- 就醫諮詢 

- 危疾二次診療意見 

- 住院護理服務 

- 質子重離子就醫協助 

- 用藥前基因檢測服務 

- 住院墊付 

- 特藥服務 
   
責任限制（適用於本第八部分及附件二指定醫療機構或藥房）： 
1. 就本第八部分下，所有提供服務予受保人的服務提供者（包括但不限於服務商、醫療專家、診所、醫院和藥房）並非本公司的

僱員、代理或員工，故其須以獨立身份承擔個別行為責任，而受保人並沒有就任何有關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服務對本公司擁有追

索權。服務提供者會盡最大努力提供服務，但由於時間、距離或位置的問題，可能無法提供服務。本公司不會對任何醫療、法

律或運輸服務的可用性、使用、行動、遺漏或結果負責。 

2. 本公司不會對任何因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意見、服務或其行為、 疏忽所產生或導致的損失或損害（不論如何產生）承擔責任。 

3. 本公司及服務提供者無須對任何因天災或其控制範圍以外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行政、政治或政府阻撓、罷工、工業行動、

暴動、內亂，或任何類型的政局不安（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恐怖主義、起義）、惡劣天氣環境、航班情況或因受制於當地法律

或規管當局而導致未能或延遲提供健康管理增值服務而承擔責任。 

4. 本公司無須就本節或因提供健康管理增值服務對任何直接、間接或衍生的損失、損害、成本、收費或支出承擔責任。 

5. 本公司可取消這項健康管理增值服務，惟須按本公司最後獲知的的電郵地址，向保單持有人預先發出三十（30）日前通知。 

6. 受保人使用健康管理增值服務乃屬自願。本公司對就使用有關服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責任概不負責。 
   
   
第九部分  釋義 

本條款及保障中使用的字詞及表述必須按照以下所述解釋 – 

「意外」或「意外的」 是指因暴力、外在及可見因素引致的突發事故，並且完全非受保人所能預見及控制。 
  
「年齡」 是指受保人的實際年齡。 
  
「核准藥物名單」 是指第六部分第 3 節所涵蓋的《附件一 - 核准藥物名單》中所包含的藥物清單。 
  
「年度保障限額」 是指本公司在每個保單年度內向保單持有人支付的最高賠償限額，不論任何在保障表中所列的保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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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否已經達到其相關項目的賠償限額。 
 年度保障限額在每個新保單年度會重新計算。 
  
「附件」 是指任何對本保單的條款及保障作出增刪 、修改或取替的文件。附件包括但不限於附加於本保單並

一併簽發的批註、附加契約、附錄或附表。 
  
「投保申請文件」 是指向本公司就本Avo北上醫療保障遞交的投保申請，包括與該投保申請有關的投保申請表格、問

卷、可保性的證明、任何已提交的文件或資料，以及已作出的陳述及聲明。 
  
「保障表」 是指本條款及保障所附的保障表，當中必須列明所涵蓋的保障項目及最高賠償限額。 
  
「個別不保項目」 是指本公司可按受保人的投保前已有病症或其他影響其可保性的因素，就特定的不適或疾病而加設的

不保承項目，訂明在本條款及保障中不保障。 
  
「化學療法」 是指針對於惡性腫瘤的化學治療。化學治療涉及使用醫學上認可之化療藥物，以殺死癌細胞或抑制其

生長與繁殖。本保單所稱之化學療法，是指於醫院內，經註冊醫生處方所進行之靜脈注射化學治療。 
  
「本公司」、「我們」、 

「我們的」、「Avo」 

是指安我保險有限公司。 
 

  
「住院」 是指受保人在醫療所需的情況下，按註冊醫生的建議以住院病人身份入住醫院以接受醫 療服務。受保

人必須連續住院不少於六（6）小時。因急症於醫院接受急症治療並進行手術或其他醫療服務者除外。 
 住院必須以醫院開出的每日病房費單據作證明，受保人必須在整個住院期間連續留院。 
  
「先天性疾病」 是指 (a) 任何於出生時或之前已存在的醫學、生理或精神上的異常，不論於出生時有關異常是否已出

現、被確診或獲知悉；或 (b) 任何於出生後六 (6) 個月內出現的新生嬰兒異常。 
  
「日間手術」 是指受保人作為日症病人在具備康復設施的診所、日間手術中心或醫院內因檢查或治療而進行醫療所

需的外科手術。 
  
「日症病人」 是指在診所、日間手術中心或醫院（非住院性質）接受醫療服務或治療的受保人。 
  
「自付費」 是指在本公司根據賠償比率賠償餘下的合資格費用前，保單持有人在每個保單年度必須分擔的定額合資

格費用。 
  
「指定醫療機構或藥房」 指受保人可購買特定藥品的醫院或藥店，詳見《附件二 - 指定醫療機構或藥房》。指定藥房需同時符

合以下條件： 
 (a) 取得國家藥品經營許可證、優良運銷規範（GSP） 認證； 
 (b) 具有完善的冷鏈藥品送達能力； 
 (c) 藥房內具有醫師、執業藥師等專業人員提供服務。 
  
「檢查及檢驗費」 
 

是指受保人住院期間為診斷疾病為目的，採取必要醫醫療程序進行檢查及檢驗而產生的合理醫療費用。

包括診察費、婦科檢查費、X光檢查費、心電圖檢查費、B型超聲波檢查費、腦電圖檢查費、內視鏡檢

查費、肺功能檢查費、分子生化檢驗費及常規血液、尿液、糞便檢驗費。 
  
「傷病」 是指不適、疾病或受傷，包括任何由此而引發的併發症。 
  
「合資格費用」 是指就傷病接受醫療服務所需的費用。 
  
「急症」 是指受保人需立即接受醫療服務的事件或情況，以防止受保人身故、健康遭永久損害或遭受其他嚴重

健康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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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治療」 是指急症所需的醫療服務，而所需的醫療服務必須在急症事件或情況出現後的合理時間內進行。 
  
「初次確診」 是指自被受保人出生之日起，首次經醫院確診患有某種疾病，而非此保單生效後首次確診。 
  
「組織病理學檢查」 是指透過切除、鉗取、穿刺等方式取得病變組織，經包埋、切片後進行病理檢查。 
 若採集脫落細胞、細針吸取、體腔積液分離病變細胞並製成塗片檢查，則屬細胞病理學檢查，不屬組

織病理學檢查。 
  
「港元」 是指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醫院」 是指於中國大陸境內合法設立並登記為公立醫院，且根據中國國家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之醫院分級標準

評定為二級及以上之醫療機構所設立的普通病房，並為傷病患者提供住院醫療服務，並符合以下條

件： 

 (a) 具備診斷及進行大型手術的設施； 

 (b) 由持牌或註冊護士提供二十四（24）小時看護服務； 

 (c) 駐有註冊醫生；及 

 
(d) 並非一般診所、戒酒或戒毒中心、護理療養中心、寧養或紓緩護理中心、康復中心、或護老院

或同類機構 

 但不包括： 
 (a) 特需醫療部門、國際醫療部門、特殊需求醫療部門、外賓醫療部、幹部病房或其他類似部門； 

 
(b) 主要從事康復、護理、療養、戒酒戒毒、精神或心理治療、質子或重離子治療之醫療機構，以

及缺乏相應醫護人員或設備之二級或三級醫院所屬院區或病房。 
  
「受傷」 是指完全因意外而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所引致的身體損害（包括有或沒有可見的傷口）。 
  
「住院病人」 是指住院中的受保人。 
  
「住院醫療費用」 是指住院醫療費用包括床位費、手術費、藥物費、治療費、護理費、檢查及檢驗費、特殊檢查治療

費、膳食費。 
  
「保險業監管局」 是指按《保險業條例》第4AAA條設立的香港保險業監管局。 
  
「保險業條例」 是指香港法例第 41 章《保險業條例》。 
  
「受保人」 是指本條款及保障所保障，並在保單列表中列為「受保人」的人士。 
  
「中國大陸」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地區，但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膳食費」 是指住院期間根據註冊醫生指示，由醫院內部專屬部門為住院病人配餐所產生的膳食費用。膳食費應

包含在醫療帳單內；根據各醫療機構的慣例，可作為獨立款項列出，亦可合併於病房費等其他項目

中。 
  
「醫療服務」 是指就診斷或治療受保人的傷病所提供的醫療所需服務，包括按情況所需的住院、治療、程序、檢

測、檢查或其他相關服務。 
  
「醫療所需」 是指按照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就診斷或治療相關傷病接受醫療服務的需要，而醫療服務必須符合下

列條件 – 
 (a) 需要註冊醫生的專業知識或轉介； 

 (b) 符合該傷病的診斷及治療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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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良好而審慎的醫學標準及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提供，而非主要為對受保人、其家庭

成員、照顧人員或主診註冊醫生帶來方便或舒適而提供； 

 (d) 在環境最適當及符合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的設備下，提供醫療服務；及 

 (e) 按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以最適當的水平向受保人安全及有效地提供。 

 
就本條款及保障的釋義而言，在不抵觸上述一般條件下，符合醫療所需條件的住院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例子 – 
 (i) 受保人因急症需要在醫院接受緊急治療； 

 (ii) 手術是在全身麻醉下進行； 

 (iii) 醫院具備手術或治療程序所需的設備，有關手術或治療程序並不能以日症病人的方式進行； 

 (iv) 受保人同時發生的傷病屬明顯嚴重； 

 
(v) 主診註冊醫生考慮到受保人的個人情況下，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及考慮受保人安全後，所需的

醫療服務應在醫院內進行； 

 (v) 經過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住院時間對受保人接受的醫療服務是合適的；及/或 

 
(vi) 如屬註冊醫生認為需要的診斷程序或專職醫療服務，經該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及考慮受保

人安全後，所需治療程序或服務應在醫院內進行。 

 在上文(v)至(vi)的情況下，主診註冊醫生行使審慎的專業判斷時，應該考慮該住院是否 – 

 
(aa) 按照當地良好及審慎的醫療標準提供該醫療服務，而非主要為受保人、其家庭成員、照顧人員

或主診註冊醫生提供方便或舒適的環境；及 

 (bb) 在環境最適當及符合當地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的設備下，提供該醫療服務。 
  
「藥物費」 指於治療期間，經註冊醫生處方，且實際發生、醫療所需並合理之藥物費用，並持有中國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核發之藥品批准文號或進口藥品註冊證書，無論為國產或進口藥品均屬之。惟不包括營養補

充劑、免疫調節劑、美容及減肥藥物、預防性藥物，以及滋補類中藥材。 
  
「護理費」 
 

是指受保人住院期間，醫院提供臨床護理服務所收取之費用。包括各級護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013 年頒布之《分級護理標準》之定義）、重症監護及專項護理費用，但不包

括護工護理費。 
  
「職業病」 指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因接觸粉塵、放射性物質及其他有毒、有

害物質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職業病的認定需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中的相關規定及

鑑定程序。 
  
「保單」 是指由本公司承保及簽發的本保單，並作為保單持有人與本公司之間就本Avo北上醫療保障的合約，

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本條款及細則、保障表、投保申請文件、聲明、保單列表及任何附於本保單的附件
（如適用）。當本保單包含有本Avo北上醫療保障以外的條款及保障，該等條款及保障亦將被視作本

保單的一部分。 
  
「保單生效日」 是指本條款及保障的起始日，即保單列表內載明的保障期限的首日。 
  
「保單持有人」 是指在法律上擁有本保單，並於保單列表內列為「保單持有人」的人士。 
  
「保單簽發日」 是指首次簽發本條款及保障的日期。 
  
「保單列表」 是指本條款及保障的附表，當中載有保單細節、保單生效日、續保日、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的姓名及

個人資料，以及本條款及保障所適用的保障、保費及其他細節。 
  
「保單年度」 是指本條款及保障的生效期限。首個保單年度是指由保單生效日起一(1)年內，直至首個續保日前一

日為止(包括首尾兩日)的期限。至於在繼後的保單年度，則由每個續保日起計一(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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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前已有病症」 是指受保人於保單簽發日或保單生效日(以較早日期為準)前已存在的任何不適、疾病、受傷、生理、

心理或醫療狀況或機能退化，包括先天性疾病。在以下情況發生時，一般審慎人士理應已可察覺到投
保前已有病症 – 

 (a) 病症已被確診；或 

 (b) 病症已出現清楚明顯的病徵或症狀；或 

 (c) 已尋求、獲得或接受病症的醫療建議或治療。 
  
「附加保費」 是指本公司因承受受保人的額外風險向保單持有人收取標準保費以外的額外保費。 
  
「質子重離子醫療費用」 是指受保人因接受質子重離子放射治療而發生的相關費用，包括定位及制定放療計畫費用，以及質子

重離子放射治療實施費用。 
  
「放射療法」 是指針對惡性腫瘤的放射治療。放射療法是使用各種不同能量的射線照射腫瘤組織，以抑制和殺滅癌

細胞為目的而進行治療。本保單所指的放射療法為受保人根據註冊醫生指示，在醫院的專科部門接受

的治療。 
  
「合理及慣常」 是指就醫療服務的收費而言，對情況類似的人士（例如同性別及相近年齡），就類似傷病提供類似治

療、服務或物料時，不超過當地相關醫療服務供應者收取的一般收費範圍的水平。合理及慣常的收費

水平由本公司合理及絕對真誠地決定，在任何情況下，此收費不得高於實際收費。 

 本公司必須參照以下資料（如適用）以釐定合理及慣常收費 – 

 (a) 由保險或醫學業界進行的治療或服務費用統計及調查； 

 (b) 公司內部或業界的賠償統計； 

 (c) 政府憲報；及/或 

 (d) 提供治療、服務或物料當地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 
  
「註冊醫生」或 「專科醫生」 是指醫生應當同時符合以下四項資格條件： 
 (a) 具有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資格證書》； 

 (b) 具有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執業證書》，並按期到相關部門登記註冊； 

 (c) 具有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治醫師或主治醫師以上職稱的《醫師職稱證書》； 

 (d) 在國家《醫院分級管理標準》二級或二級以上醫院的相應科室從事臨床工作三年以上。 

 

下列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包括在內 –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保險中介人、或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
人的僱主、僱員、直系親屬或業務夥伴（除非事先經本公司的書面批准）。若該醫生未能按香港法例

或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具有同等效力的團體註冊（由本公司絕對真誠及合理地決定），本公司必

須作出合理的判斷，以決定該醫生是否仍被視為符合資格及已註冊。 
  
「賠償比率」 
 

是指保單持有人在支付每個保單年度的自付費後，本公司分擔合資格費用的比例。 為免存疑， 本公司
分擔的合資格費用並非指在實際費用超出條款及保障賠償限額的情況下，本公司需支付的任何差額。 

  
「續保」 是指就按本條款及保障不曾中斷地繼續承保。 
  
「續保日」 是指續保的生效日期。首個續保日為訂明於保單列表上的保障期限的到期日之翌日(並不可遲於保單

生效日的首個週年日)，至於繼後的續保日則為首個續保日的週年日。有關續保日將在第四部分第 3

節所述的續保通知中列明。 
  
「人民幣」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 
  
「重度惡性腫瘤」 指不受控制、持續生長與擴散的惡性細胞，此類細胞會侵襲並破壞周圍健康組織，且可能透過血管、

淋巴管或體腔轉移至身體其他部位。其診斷必須經組織病理學檢查（包括骨髓病理檢查）確認，且臨

床診斷須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十版（ICD-10）中的惡性腫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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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同時在《國際疾病腫瘤學分類》第三版（ICD-O-3）的腫瘤形態學編碼須歸類為 3、6 或 9。下列情

況不屬於嚴重惡性腫瘤：ICD-O-3 編碼為 0、1 或 2 的疾病、TNM 分期為第一期或更輕微的甲狀腺癌、

TNM 分期為T1N0M0或更輕微的攝護腺癌、未侵犯淋巴結或遠端轉移的非黑色素皮膚癌、相當於Binet

分期 A 期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相當於 Ann Arbor 分期第一期的何傑金氏症，以及無淋巴結或遠端轉

移且 WHO 分級為 G1（有絲分裂計數<10/50HPF 且 Ki-67≤2%）或更輕微的神經內分泌腫瘤。 
  
「不適」或「疾病」 是指正常健康狀態因受到病理偏差而出現的生理、心理或醫療狀況，包括但不限於受保人有否出現病

徵或症狀的情況，亦不論是否已確診。 
  
「特殊檢查治療費」 是指大型及高費用診斷與治療程序之費用，例如：電腦斷層掃描（CT）、放射斷層掃描（ECT）、彩

色都卜勒超音波、運動心電圖檢查、24小時心電圖監測（動態心電圖）、心電圖監護、介入治療、聚

合酶鏈反應（PCR）、體外震波碎石術、高壓氧治療、體外射頻治療、磁共振成像（MRI）及血液透

析。 
  
「標準保費」 是指本公司向保單持有人就本Avo北上醫療保障的保障所收取的基本保費，適用於所有同一類別保

單。保費可按受保人的年齡、性別及/或生活方式等因素進行調整。 
  
「手術」 是指受保人因傷病住院後，為治療傷病、或挽救受保人的生命而施行的手術。不包括活檢、穿刺、造

影等創傷性檢查以及康復性手術。 
  
「條款及保障」 是指本保單的條款及細則，以及保障表和相關的附件。 
  
「條款及細則」 是指此 Avo 北上醫療保障的第一至第九部分。 
  
「滋補類中草藥」 是指主要用於增強免疫系統的中藥材，包括但不限如人參、阿膠、鹿角膠、龜鹿二仙膠、冬蟲夏草、

藏紅花、羚羊、犀角、牛黃、麝香、鹿茸、鐵皮楓斗及藥酒。 
  
「治療費」 是指以治療傷病為目的而產生的合理費用、包括技術服務費、醫療器械使用費及消耗品費用。具體以就

診醫院的費用項目劃分為準。此費用不包括下列項目： 

 
(i) 物理治療﹕是指應用人工物理因子（如光、電、磁、聲等）治療傷病，具體療法包括電療、

光療、磁療、熱療等 

 (i) 中醫理療﹕是指包括但不限於針灸治療、推拿治療、拔罐治療或刮痧治療。 

 (iii) 其他特殊療法：是指包括但不限於順勢治療、職業療法及語言治療。 
  
「腫瘤內分泌療法」 是指針對於惡性腫瘤的內分泌療法，使用藥物抑制激素生成和激素反應，以殺死癌細胞或抑制癌細胞

的生長。 
  

「腫瘤免疫療法」 
 

是指應用免疫學原理和方法，使用腫瘤免疫治療藥物提高腫瘤細胞的免疫原性和對效應細胞破壞的敏

感性，從而刺激並強化機體抗腫瘤免疫反應。 
  

「腫瘤標靶療法」 
 

是指在分子與細胞層面上，針對已識別的致癌部位所設計的治療方法，該療法利用具有特定靶向能力

的載體，將能破壞腫瘤細胞的藥物或其他活性物質選擇性地輸送至腫瘤部位。 
  
「等候期」 是指自條款及保障生效日起計算的三十（30）日，等候期不適用於續保保單。 
  
「床位費」 是指受保人住院期間實際發生的、雙人房或更低等級病房之床位費用（不包括單人病房、套房或家庭

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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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核准藥物名單 

本核准藥物名單僅提供中文版本。本公司保留不經事先通知保單持有人而不時更新本表的權利。請務必參閱本公司網站上提供的最新

版本條款及細則。 

商品名 通用名 適用疾病種類 

赫賽汀 曲妥珠單抗 胃癌、乳腺癌 

艾坦 阿帕替尼 胃癌 

歐狄沃 納武單抗 胃癌、肺癌、黑色素瘤、頭頸鱗癌 

可瑞達 帕博利珠單抗 肺癌、黑色素瘤、食管鱗癌 

泰瑞沙 奧希替尼 肺癌 

特羅凱 厄洛替尼 肺癌 

吉泰瑞 阿法替尼 肺癌 

易瑞沙 吉非替尼 肺癌 

伊瑞可 吉非替尼 肺癌 

安聖莎 阿來替尼 肺癌 

贊可達 塞瑞替尼 肺癌 

賽可瑞 克唑替尼 肺癌 

安維汀 貝伐珠單抗 肺癌、結直腸癌 

凱美納 埃克替尼 肺癌 

多澤潤 達克替尼 肺癌 

恩度 重組人血管內皮抑制素 肺癌 

福可維 安羅替尼 肺癌 

英飛凡 度伐利尤單抗 肺癌 

阿美樂 阿美替尼 肺癌 

泰聖奇 阿替利珠單抗 肺癌 

艾瑞卡 卡瑞利珠單抗 肺癌、肝癌、淋巴瘤、食管鱗癌 

多吉美 索拉非尼 肝癌、腎癌、甲狀腺癌 

樂衛瑪 侖伐替尼 肝癌 

拜萬戈 瑞戈非尼 肝癌、結直腸癌、胃腸道間質瘤 

索坦 舒尼替尼 腎癌、胃腸道間質瘤、胰腺神經內分泌瘤 

飛尼妥 依維莫司 腎癌 

維全特 培唑帕尼 腎癌 

英立達 阿昔替尼 腎癌 

泰立沙 拉帕替尼 乳腺癌 

帕捷特 帕妥珠單抗 乳腺癌 

愛博新 呱柏西利 乳腺癌 

艾瑞妮 吡咯替尼 乳腺癌 

赫賽萊 恩美曲妥珠單抗 乳腺癌 

賀儷安 奈拉替尼 乳腺癌 

愛必妥 西妥昔單抗 結直腸癌 

愛優特 呋喹替尼 結直腸癌 

施達賽 達沙替尼 白血病 

依尼舒 達沙替尼 白血病 

格列衛 伊馬替尼 白血病、胃腸道間質瘤、隆突性皮膚纖維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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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通用名 適用疾病種類 

格尼可 伊馬替尼 白血病 

諾利寧 伊馬替尼 白血病 

昕維 伊馬替尼 白血病 

達希納 尼洛替尼 白血病 

億珂 伊布替尼 白血病、淋巴瘤 

豪森昕福 氟馬替尼 白血病 

百悅澤 澤布替尼 白血病、淋巴瘤 

利普卓 奧拉帕利 卵巢癌 

則樂 尼拉帕利 卵巢癌 

佐博伏 維莫非尼 黑色素瘤 

拓益 特瑞普利單抗 黑色素瘤 

邁吉寧 曲美替尼 黑色素瘤 

泰菲樂 達拉非尼 黑色素瘤 

泰欣生 尼妥珠單抗 頭頸鱗癌 

澤珂 阿比特龍 前列腺癌 

安森珂 阿帕他胺 前列腺癌 

安可坦 恩紮盧胺 前列腺癌 

美羅華 利妥昔單抗、利妥昔單抗（維持） 淋巴瘤 

漢利康 利妥昔單抗、利妥昔單抗（維持） 淋巴瘤 

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 淋巴瘤 

愛譜沙 西達本胺 淋巴瘤 

萬珂 硼替佐米 淋巴瘤、多發性骨髓瘤 

百澤安 替雷利珠單抗 淋巴瘤 

安適利 維布妥昔單抗 淋巴瘤 

齊普樂 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 

昕泰 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 

千平 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 

益久 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 

瑞複美 來那度胺 多發性骨髓瘤 

立生 來那度胺 多發性骨髓瘤 

齊普怡 來那度胺 多發性骨髓瘤 

安顯 來那度胺 多發性骨髓瘤 

恩萊瑞 伊沙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 

兆珂 達雷妥尤單抗 多發性骨髓瘤 

安加維 地舒單抗 骨巨細胞瘤 

愛普盾  - 腦膠質瘤 

奕凱達 阿基侖賽注射液 淋巴瘤 

倍諾達 瑞基奧侖賽注射液 淋巴瘤 

可瑞達 帕博利珠單抗注射液 肺癌、黑色素瘤、結直腸癌、頭頸部鱗癌、食管癌 

歐狄沃 納武利尤單抗注射液 肺癌、頭頸部鱗癌、胃癌、間皮瘤 

愛博新 呱柏西利膠囊 乳腺癌 

多澤潤 達可替尼片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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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通用名 適用疾病種類 

兆珂 達雷妥尤單抗注射液 多發性骨髓瘤 

安森珂 阿帕他胺片 前列腺癌 

泰立沙 甲苯磺酸拉帕替尼片 乳腺癌 

英飛凡 度伐利尤單抗注射液 肺癌 

赫賽萊 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單抗 乳腺癌 

泰聖奇 阿替利珠單抗注射液 肺癌、肝癌 

賀儷安 馬來酸奈拉替尼片 乳腺癌 

安適利 注射用維布妥昔單抗 淋巴瘤 

倍利妥 注射用貝林妥歐單抗 白血病 

宜諾凱 奧布替尼片 淋巴瘤 

唯可來 維奈克拉片 白血病 

貝美納 鹽酸恩沙替尼膠囊 肺癌 

安躍 泊馬度胺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唯擇 阿貝西利片 乳腺癌 

蘇泰達 索凡替尼膠囊 神經內分泌瘤 

Folotyn 普拉曲沙注射液 淋巴瘤 

艾瑞頤 氟唑帕利膠囊 卵巢癌 

樂衛瑪 甲磺酸侖伐替尼膠囊 肝癌、甲狀腺癌 

拓益 特瑞普利單抗注射液 鼻咽癌、黑色素瘤、尿路上皮癌 

艾瑞卡 注射用卡瑞利珠單抗 鼻咽癌、肺癌、肝癌、淋巴瘤、食管癌 

安聖莎 鹽酸阿來替尼膠囊 肺癌 

利普卓 奧拉帕利片 卵巢癌、前列腺癌 

捷恪衛 磷酸蘆可替尼片 骨髓纖維化 

艾瑞妮 馬來酸吡咯替尼片 乳腺癌 

帕捷特 帕妥珠單抗注射液 乳腺癌 

愛優特 呋喹替尼膠囊 結直腸癌 

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 肺癌、肝癌、淋巴瘤 

億珂 伊布替尼膠囊 淋巴瘤 

佐博伏 維莫非尼片 黑色素瘤 

萬珂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 

昕泰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 

千平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 

齊普樂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 

益久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 

恩立施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 

安維汀 貝伐珠單抗注射液 肺癌、肝癌、結直腸癌、腦瘤 

達攸同 貝伐珠單抗注射液 肺癌、結直腸癌、腦瘤 

安可達 貝伐珠單抗注射液 肺癌、結直腸癌、腦瘤 

格列衛 甲磺酸伊馬替尼片/甲磺酸伊馬替尼膠囊 白血病、胃腸道間質瘤 

漢利康 利妥昔單抗、利妥昔單抗（維持） 淋巴瘤 

諾利寧 甲磺酸伊馬替尼片/甲磺酸伊馬替尼膠囊 白血病、胃腸道間質瘤 

格尼可 甲磺酸伊馬替尼片/甲磺酸伊馬替尼膠囊 白血病、胃腸道間質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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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通用名 適用疾病種類 

昕維 甲磺酸伊馬替尼片/甲磺酸伊馬替尼膠囊 白血病、胃腸道間質瘤 

瑞複美 來那度胺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立生 來那度胺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安顯 來那度胺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齊普怡 來那度胺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佑甲 來那度胺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多吉美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肝癌、甲狀腺癌、腎癌 

利格思泰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肝癌、甲狀腺癌、腎癌 

愛必妥 西妥昔單抗注射液 結直腸癌、頭頸部鱗癌 

維全特 培唑帕尼片 腎癌 

贊可達 塞瑞替尼膠囊 肺癌 

澤珂 醋酸阿比特龍片 前列腺癌 

艾森特 醋酸阿比特龍片 前列腺癌 

晴可舒 醋酸阿比特龍片 前列腺癌 

欣楊 醋酸阿比特龍片 前列腺癌 

拜萬戈 瑞戈非尼片 肝癌、結直腸癌、胃腸道間質瘤 

賽可瑞 克唑替尼膠囊 肺癌 

泰瑞沙 甲磺酸奧希替尼片 肺癌 

恩萊瑞 枸櫞酸伊沙佐米膠囊 多發性骨髓瘤 

泰欣生 尼妥珠單抗注射液 鼻咽癌 

恩度 重組人血管內皮抑制素注射液 肺癌 

英立達 阿昔替尼片 腎癌 

索坦 蘋果酸舒尼替尼膠囊 神經內分泌瘤、腎癌、胃腸道間質瘤 

艾坦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肝癌、胃癌 

施達賽 達沙替尼片 白血病 

依尼舒 達沙替尼片 白血病 

達希納 尼洛替尼膠囊 白血病 

美羅華 利妥昔單抗注射液 白血病、淋巴瘤 

漢利康 利妥昔單抗注射液 白血病、淋巴瘤 

達伯華 利妥昔單抗注射液 白血病、淋巴瘤 

愛譜沙 西達本胺片 淋巴瘤、乳腺癌 

吉泰瑞 馬來酸阿法替尼片 肺癌 

赫賽汀 注射用曲妥珠單抗 乳腺癌、胃癌 

漢曲優 注射用曲妥珠單抗 乳腺癌、胃癌 

福可維 鹽酸安羅替尼膠囊 肺癌、甲狀腺癌、軟組織肉瘤 

飛尼妥 依維莫司片 神經內分泌瘤、腎癌 

易瑞沙 吉非替尼片 肺癌 

伊瑞可 吉非替尼片 肺癌 

吉至 吉非替尼片 肺癌 

科愈新 吉非替尼片 肺癌 

凱美納 鹽酸埃克替尼片 肺癌 

特羅凱 鹽酸厄洛替尼片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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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通用名 適用疾病種類 

洛瑞特 鹽酸厄洛替尼片 肺癌 

豪森昕福 甲磺酸氟馬替尼片 白血病 

安可坦 恩紮盧胺軟膠囊 前列腺癌 

泰菲樂 甲磺酸達拉非尼膠囊 黑色素瘤 

邁吉寧 曲美替尼片 黑色素瘤 

則樂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膠囊 卵巢癌 

百澤安 替雷利珠單抗注射液 肺癌、肝癌、淋巴瘤、尿路上皮癌 

阿美樂 甲磺酸阿美替尼片 肺癌 

百悅澤 澤布替尼膠囊 淋巴瘤 

賽普汀 注射用伊尼妥單抗 乳腺癌 

康士得 比卡魯胺片 前列腺癌 

朝暉先 比卡魯胺片 前列腺癌 

雙益安 比卡魯胺片 前列腺癌 

海正 比卡魯胺片 前列腺癌 

岩列舒 比卡魯胺片 前列腺癌 

 - 甲磺酸伊馬替尼膠囊  - 

愛普盾 腫瘤電場治療 腦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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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指定醫療機構或藥房 

本指定醫療機構或藥房僅提供中文版本。本公司保留不經事先通知保單持有人而不時更新本表的權利。如需詳情及協助，請聯絡本公
司指定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務服務提供者，或參閱健康管理服務手冊。 

 

省份 城市 藥房數量 藥房示例 

安徽省 

安慶市 2 安慶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宜城分店 

蚌埠市 2 安徽天星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蚌埠市春和義大藥房 

滁州市 3 天長市天康藥房有限公司 

阜陽市 2 阜陽市第一大藥房零售連鎖有限公司潁泉區人民路一店 

合肥市 15 
安徽天星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新特藥藥房 

合肥新稀特大藥房有限公司 

淮北市 3 安徽高濟敬賢堂藥業有限責任公司醫藥大廈壹佰零柒店 

黃山市 2 黃山市一心伯特利大藥房有限公司 

蕪湖市 3 蕪湖徽弋堂大藥房有限公司 

宿州市 1 安徽天星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 

銅陵市 1 國藥控股銅陵有限公司筆架山路藥房 

宣城市 1 宣城市德宣堂大藥房有限公司 

池州市 1 銅陵江南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貴池秋浦西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3 

北京德信行醫保全新大藥房有限公司安定門店 

北京恩濟普惠大藥房有限公司 

北京國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永定門連鎖店 

北京金象大藥房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西單金象大藥房 

北京市億順堂醫藥有限公司 

北京信海科園大藥房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州市 14 
國藥控股福州有限公司鼓樓區古田路國控大藥房 

國藥控股福州專業藥房有限公司鼓樓區古田路分店 

龍岩市 2 國藥控股龍岩有限公司新羅區九一北路藥店 

南平市 2 國藥控股南平新力量有限公司南平四鶴店 

寧德市 1 國藥控股寧德有限公司福安鶴興店 

莆田市 1 國藥控股莆田有限公司荔城延壽店 

泉州市 6 國藥控股泉州有限公司豐澤東海店 

三明市 1 國藥控股三明有限公司直營藥房 

廈門市 12 
鷺燕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湖裏門市部 

廈門鷺燕大藥房有限公司鎮海路分店 

漳州市 1 國藥控股漳州有限公司薌城勝利西路藥店 

甘肅省 

定西市 1 重慶醫藥（集團）甘肅欣特醫藥連鎖有限公司定西店 

蘭州市 10 
蘭州惠仁堂藥業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新特藥房 

重慶醫藥（集團）甘肅欣特醫藥連鎖有限公司腫瘤醫院店 

武威市 1 重慶醫藥（集團）甘肅欣特醫藥連鎖有限公司武威店 

天水市 1 重慶醫藥（集團）甘肅欣特醫藥連鎖有限公司天水店 

廣東省 

東莞市 9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東莞大藥房 

佛山市 
14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佛山大藥房 

48 廣州醫藥大藥房有限公司佛山親仁路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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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 藥房數量 藥房示例 

廣東省 

廣州市  

廣東德信行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旗艦店 

廣州市南外大藥房有限公司 

廣州醫藥大藥房有限公司海珠區南洲店 

廣州百濟新特藥業連鎖有限公司腫瘤藥品分店 

國藥控股大藥房廣州連鎖有限公司站前店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大藥房 

惠州市 11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惠州大藥房鵝嶺北路分店 

江門市 5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江門大藥房 

揭陽市 3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揭陽臨江南路大藥房 

梅州市 2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梅州大藥房 

清遠市 1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清遠大藥房 

汕頭市 4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汕頭大藥房 

汕尾市 1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陸豐人醫大藥房 

韶關市 2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韶關大藥房 

深圳市 34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深圳）連鎖有限公司展銷廳分店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深圳）連鎖有限公司蓮花北分店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深圳）連鎖有限公司振興分店 

深圳廣藥聯康醫藥有限公司翠竹藥房 

國藥控股深圳延風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藥房 

湛江市 7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湛江大藥房 

肇慶市 4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肇慶大藥房 

中山市 5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中山大藥房 

珠海市 3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珠海大藥房 

珠海市鳳凰園發展有限公司 

河源市 1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河源文祥路大藥房 

茂名市 4 
廣州醫藥大藥房有限公司高州中心店 

廣州醫藥大藥房有限公司茂名中心店 

雲浮市 2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羅定藥房 

國藥控股廣州有限公司雲浮大藥房 

潮州市 2 廣州醫藥大藥房有限公司潮州中心店 

廣西壯族

自治區 

百色市 1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百色中山店 

北海市 2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北海解放路分店 

崇左市 1 國藥控股廣西有限公司崇左龍峽山中路大藥房 

貴港市 3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貴港中山中路店 

桂林市 4 國藥控股廣西有限公司桂林大藥房 

河池市 2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宜州山谷路店 

賀州市 4 國藥控股廣西有限公司賀州育才路大藥房 

柳州市 2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北站路藥店 

南寧市 13 

國藥控股廣西有限公司南寧桃源路大藥房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南寧教育路藥店 

廣西醫大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一附院便民店 

欽州市 5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欽州明陽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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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 藥房數量 藥房示例 

廣西壯族

自治區 

梧州市 4 柳州桂中大藥房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梧州潘塘店 

玉林市 1 國藥控股廣西有限公司玉林大藥房 

貴州省 

貴陽市 7 

貴州省醫藥（集團）和平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貴陽延安中路分店 

貴州一樹連鎖藥業有限公司地礦分店 

國藥控股貴州有限公司雲岩分店 

遵義市 3 貴州一樹連鎖藥業有限公司遵義新蒲新區一分店 

黔東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 
1 貴州一樹吉大夫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五分店 

海南省 

海口市 6 海南廣藥晨菲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六東路分店 

三亞市 2 國藥控股專業藥房連鎖（海南）有限公司三亞店 

瓊海市 1 海南廣藥晨菲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瓊海富海分店 

河北省 

保定市 3 保定古城醫藥有限公司古城大藥房 

滄州市 5 滄州陽光本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欣怡店 

邯鄲市 1 河北仁泰醫藥連鎖有限公司邯鄲醫藥城分公司 

衡水市 2 國藥樂仁堂衡水醫藥有限公司第一藥房 

秦皇島市 2 華潤秦皇島醫藥有限公司醫藥商場 

石家莊市 7 

國藥樂仁堂河北藥業有限公司石家莊國藥店 

石家莊鄰客智慧藥房有限公司 

石家莊潤益祥大藥房有限公司 

唐山市 2 國藥河北樂仁堂醫藥連鎖有限公司唐山勝利路店 

邢臺市 1 國藥樂仁堂邢臺醫藥有限公司中興東大街店 

河南省 

安陽市 2 華潤安陽醫藥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藥房 

鶴壁市 2 河南潤禾貳拾肆小時醫藥連鎖有限公司浚縣浚州大道分店 

商丘市 1 國藥控股商丘有限公司凱旋路大藥房 

開封市 1 開封百姓新特藥業有限公司 

洛陽市 2 華潤洛陽醫藥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藥房 

南陽市 2 華潤南陽醫藥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藥房 

平頂山市 6 國藥控股平頂山有限公司第一人民醫院便民藥房 

濮陽市 2 國藥控股濮陽有限公司黃河東路藥房 

新鄉市 4 河南潤禾貳拾肆小時醫藥連鎖有限公司新鄉平原路店 

許昌市 1 許昌大參林新特藥有限公司 

鄭州市 15 

國藥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大學路店 

華潤河南醫藥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藥房 

河南銀星大藥房有限公司 

國藥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管城區東大街店 

周口市 1 國藥控股周口有限公司中心大藥房 

駐馬店市 2 國藥控股駐馬店有限公司通達大藥房 

黑龍江省 

大慶市 2 大慶市世一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福佳醫藥分店 

哈爾濱市 17 

華潤黑龍江醫藥有限公司哈爾濱德信行大藥房 

哈爾濱致和醫藥有限公司 

哈藥集團醫藥有限公司新藥特藥商店 

佳木斯市 1 華潤佳木斯醫藥有限公司光華街德信行大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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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 
雞西市 1 雞西雞礦醫院有限公司 

綏化市 1 安達市醫院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8 國藥控股恩施有限公司國藥控股專業藥房 

黃岡市 1 國藥控股黃岡有限公司康正大藥房 

黃石市 2 國藥控股（湖北）漢口大藥房有限公司黃石路店 

荊門市 4 國藥控股荊門有限公司沙洋便民藥房 

荊州市 7 荊州市健之安藥品銷售有限公司 

十堰市 11 國藥控股濟安大藥房連鎖十堰有限公司六堰店 

武漢市 13 

老百姓大藥房連鎖（湖北）有限公司武漢彭劉楊路店 

國藥控股（湖北）漢口大藥房有限公司體育館店 

國藥控股（湖北）漢口大藥房有限公司健康穀分店 

鹹寧市 1 國藥控股鹹寧有限公司溫泉藥房 

襄陽市 15 天濟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十六分店 

宜昌市 4 國藥控股宜昌有限公司萬達大藥房 

鄂州市 1 國藥控股鄂州有限公司中心大藥房 

潛江市 1 國藥控股湖北江漢有限公司橫堤路藥房 

隨州市 1 隨州中心大藥房有限公司 

天門市 2 國藥控股天門有限公司國大藥房 

孝感市 1 國藥控股孝感有限公司長征路大藥房 

湖南省 

常德市 5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常德店 

郴州市 5 郴州市正德向善大藥房有限公司 

衡陽市 8 老百姓大藥房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衡陽蒸湘北路分店 

懷化市 5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懷化店 

婁底市 2 湖南華益潤生大藥房有限公司婁底石馬店 

邵陽市 5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邵陽店 

湘潭市 4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湘潭店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3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吉首店 

益陽市 4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益陽店 

永州市 4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永州店 

岳陽市 6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岳陽店 

張家界市 1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張家界店 

長沙市 24 

國藥控股湖南維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附一店 

湖南達嘉維康醫藥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五一路分店 

長沙鄰客智慧大藥房有限公司 

株洲市 4 湖南華益潤生大藥房有限公司株洲濱江南路店 

吉林省 

吉林市 2 國藥控股吉林市大藥房有限公司北京路連鎖店 

通化市 3 國藥控股通化有限公司勝利路藥房 

延邊朝鮮族

自治州 
1 國藥控股專業藥房延邊連鎖有限公司新興街店 

白山市 1 國藥控股通化大藥房有限公司新華路店（白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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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長春市 8 
吉林省大格新特藥連鎖有限公司平治店 

長春大格大藥房有限公司紅旗店 

江蘇省 

常州市 7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金壇新特藥店 

淮安市 5 淮安廣濟醫藥連鎖有限公司淮陰區藥店 

連雲港市 1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連雲港第一藥店 

南京市 31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南京解放路藥房 

南京德眾堂大藥房有限公司 

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藥店 

南京延順堂大藥房有限公司 

南通市 6 國藥控股南通有限公司恒康堂大藥房 

蘇州市 16 

華潤蘇州禮安醫藥連鎖總店有限公司第六十七醫藥商店 

蘇州德軒堂藥房有限公司 

蘇州雷允上國藥連鎖總店有限公司滄浪藥店 

泰州市 7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泰州迎春路店 

無錫市 6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無錫清揚路藥店 

無錫匯華強盛醫藥連鎖有限公司廣瑞路門市部 

宿遷市 2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宿遷第一人民醫院藥店 

徐州市 13 
江蘇潤天醫藥連鎖藥房有限公司徐州新特藥店 

江蘇省徐州市恩華統一醫藥連鎖銷售有限公司恩華第八藥店 

鹽城市 5 鹽城東方紅大藥房有限公司鹽阜大藥房 

揚州市 6 國藥控股揚州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第一新特藥房 

鎮江市 3 鎮江存仁堂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夢溪藥店 

江西省 

贛州市 5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贛州晨暉藥店 

吉安市 2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吉安市車站分店 

撫州市 1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九洲大藥房總店 

景德鎮市 1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景德鎮種德堂總店 

九江市 5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九江市朝陽連鎖門店 

南昌市 15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南昌市永外藥店 

南昌市上普大藥房有限責任公司 

萍鄉市 2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萍鄉市健康藥店 

新餘市 2 江西匯仁堂藥品連鎖股份有限公司新餘抱石大道店 

上饒市 2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鴻春堂信江大藥房 

宜春市 1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天成總店天成藥號 

鷹潭市 1 江西黃慶仁棧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鷹潭市慶裕堂中心店 

遼寧省 

鞍山市 1 鞍山市腫瘤醫院 

朝陽市 1 國大藥房（朝陽）仁愛藥房有限公司 

大連市 19 

大連德信行潤德堂大藥房有限公司 

大連美羅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聯合路店 

大連三合緣藥房有限公司 

丹東市 3 丹東市老天祥大藥房有限公司 

錦州市 2 錦州三合緣藥房有限公司 

盤錦市 1 瀋陽三合緣藥房有限公司盤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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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 瀋陽市 15 

瀋陽三合緣藥房有限公司大東店 

瀋陽麥若可藥房有限責任公司 

瀋陽麥若可藥房有限責任公司和平店 

內蒙古自

治區 

包頭市 3 包頭市腫醫新特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鄂爾多斯市 1 內蒙古上藥科園大藥房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4 
內蒙古潤藥安蓓大藥房有限公司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內蒙古有限公司第一門店 

通遼市 1 國藥控股通遼有限公司關愛大藥房 

呼倫貝爾市 1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呼倫貝爾有限公司海拉爾區二店 

寧夏回族

自治區 
銀川市 9 銀川鄰客智慧大藥房有限公司 

青海省 西寧市 4 青海省醫藥有限責任公司夏都大街大藥房 

山東省 

德州市 7 德州國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東營市 1 東營天成國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菏澤市 2 菏澤潤藥醫藥有限公司 

濟南市 14 

山東國藥關愛大藥房有限公司濟南經三路店 

濟南鄰客大藥房有限公司 

濟南潤生新藥特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濟南上藥眾協大藥房有限公司 

濟寧市 3 濟寧新華魯抗大藥房有限公司古槐路新華魯抗大藥房 

日照市 1 國藥控股日照有限公司棗莊路店 

聊城市 3 聊城國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臨沂市 3 臨沂德信行惠友大藥房有限公司 

青島市 16 

青島百洋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第二藥店 

青島市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路店 

青島豐碩堂醫藥連鎖有限公司第二十二大藥房 

泰安市 2 泰安國泰民安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中心店 

威海市 8 煙臺德信行惠友大藥房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濰坊市 2 濰坊國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煙臺市 8 煙臺德信行惠友大藥房有限公司 

棗莊市 3 棗莊國藥大藥房有限公司 

淄博市 2 淄博國藥關愛大藥房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大同市 4 國藥山西國康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大同三院店 

汾陽市 1 國藥山西國康大藥房汾陽醫院店有限公司 

晉城市 2 國藥山西國康大藥房晉城澤州醫院店有限公司 

臨汾市 1 國藥集團臨汾有限公司國康大藥房 

呂梁市 2 國藥山西國康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呂梁劉家灣店 

太原市 11 
華潤山西康興源醫藥有限公司新特藥大藥房 

國藥集團山西有限公司零售一部 

忻州市 1 國藥山西國康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忻州市公園街店 

運城市 2 國藥山西國康大藥房運城中心店有限公司 

陝西省 安康市 1 西安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安康興安東路連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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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 

寶雞市 3 西安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寶雞二店 

漢中市 3 西安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漢中康復路店 

商洛市 1 商洛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北新街二店 

渭南市 1 西安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渭南熙園公館店 

西安市 25 

上藥科園信海陝西醫藥有限公司西安新特藥大藥房 

西安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東二店 

國藥控股陝西大藥房有限公司西安長樂西路分店 

咸陽市 2 咸陽怡康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第十一分店 

延安市 1 延安炎黃人大藥房有限公司中心街店 

榆林市 2 榆林怡悅醫藥有限公司航宇路分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23 

上海雲瑞大藥房有限公司 

上藥雲健康益藥藥房（上海）有限公司中山西路店 

國藥控股健康關愛（上海）大藥房有限公司 

上海躍信藥房有限公司 

上海上醫新特藥商店有限公司 

上海澤鄰德軒堂大藥房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 43 

國藥集團西南醫藥有限公司武侯區武興四路藥店 

國藥控股四川專業藥房連鎖有限公司金牛區一環路西三段藥房 

四川麥德凱大藥房有限公司 

成都鄰客大藥房有限公司 

成都同康藥房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省晟德藥房有限公司 

達州市 1 國藥控股四川專業藥房連鎖有限公司達州藥房 

德陽市 3 國藥控股德陽有限公司泰山路關愛大藥房 

巴中市 1 國藥控股巴中醫藥有限公司興文關愛大藥房 

涼山彝族自

治州 
1 國藥控股四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西昌便民藥房 

瀘州市 3 國藥集團西南醫藥瀘州有限公司江陽分公司 

綿陽市 1 國藥集團西南醫藥自貢有限公司涪城大藥房 

南充市 3 國藥控股四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南充藥房 

內江市 2 國藥控股內江有限公司第一大藥房 

遂寧市 3 國藥控股四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遂寧藥房 

宜賓市 5 四川環晟大藥房有限公司 

廣安市 2 國藥醫投民心廣安大藥房有限公司 

自貢市 2 國藥集團西南醫藥自貢有限公司健康藥店 

資陽市 3 國藥控股資陽藥房有限公司 

廣元市 1 國藥控股廣元醫藥有限公司關愛大藥房 

眉山市 1 國藥控股四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眉山藥房 

攀枝花市 4 
國藥集團攀枝花醫藥有限公司華山藥房 

國藥控股四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益康街藥房 

雅安市 3 
國藥雅安藥房有限公司 

國藥控股四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雅安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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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 藥房數量 藥房示例 

天津市 天津市 21 

天津德信行大藥房有限公司第二十一店 

天津博康勝家大藥房有限公司 

天津隆昇合藥品銷售有限公司 

天津益大天眾藥房有限公司 

天津德信行大藥房有限公司第三店 

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 

伊犁哈薩克

自治州 
1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新疆新特藥業連鎖有限責任公司伊寧市第一藥店 

石河子市 2 國藥控股新疆新特藥專業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石河子市第三藥房 

阿克蘇地區 1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新疆新特藥業連鎖有限責任公司阿克蘇市分店 

烏魯木齊市 12 
國藥控股新疆新特藥專業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烏魯木齊安居北路分店 

新疆濟康大藥房醫藥連鎖有限責任公司烏魯木齊第一三一分店 

昌吉回族自

治州 
1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新疆新特藥業連鎖有限責任公司昌吉十二分店 

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1 國藥控股國大藥房新疆新特藥業連鎖有限責任公司庫爾勒市廣場藥店 

雲南省 

楚雄彝族自

治州 
2 國藥控股楚雄益爾健大藥房有限公司 

大理白族自

治州 
1 雲南省醫藥有限公司新特藥大理市古城零售店 

德宏傣族景

頗族自治州 
1 雲南省醫藥有限公司新特藥德宏零售店 

昆明市 20 

國藥控股雲南有限公司大藥房 

國藥控股昆明大藥房有限公司金碧大藥房 

雲南省醫藥有限公司新特藥麻園零售店 

浙江省 

杭州市 24 

杭州全德堂藥房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怡年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杭州半山店 

杭州海王星辰健康藥房有限公司新市街店 

湖州市 3 浙江英特怡年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湖州醫院巷店 

嘉興市 7 嘉興全德堂藥房有限公司 

金華市 4 金華愛倍生大藥房有限公司 

麗水市 1 英特一洲（溫州）醫藥連鎖有限公司麗水括蒼路店 

寧波市 8 
上藥控股寧波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大藥房 

寧波愛倍生大藥房有限公司 

衢州市 2 浙江英特怡年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衢州柯城下街店 

紹興市 1 紹興華虞大藥房有限公司昌安西街藥店 

臺州市 14 
臺州愛倍生大藥房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怡年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臺州東海大道二店 

溫州市 10 
國藥控股附益大藥房溫州有限公司 

溫州愛倍生謝池大藥房有限公司 

重慶市 重慶市 
21 

重慶和平新健康欣特健康管理連鎖有限公司大坪店 

重慶和平新健康欣特健康管理連鎖有限公司萬州店 

 重慶和平新健康欣特健康管理連鎖有限公司渝中藥事服務中心 
 


